

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》
编制解读说明

一、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管理办法》编制解读说明
2016年，原省文化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文产字﹝2016﹞22号）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经严格程序评选，2017年9月1日，原文化厅公布廊坊大厂影视产业园等5家园区为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单位，创建主体为当地县（区）政府，创建时间为3年，2020年9月1日进行验收。鉴于原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工作的通知》仅对园区创建期内管理做规章要求，未对验收工作及验收成功后的管理工作做明确的规章要求，缺少指导园区申报单位验收后成为示范园区的系列程序。为此，产业发展处组织专家制定了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管理办法》及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验收指导标准》，明确了园区创建单位从申报创建到验收成功、再到命名后日常管理的整个工作流程。
修订后的《园区管理办法》完善了园区验收、命名管理等程序，形成了完整的示范园区创建命名管理工作流程。同时，制定了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验收指导标准》，对园区验收工作做详细的规定，为明年第一批园区创建单位的验收工作提供了依据。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验收指导标准》仅用于指导示范园区创建验收使用。
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管理办法》共分七章二十五条。第一章总则（六条）重点就示范园区的背景、定义、主管部门及创建时间进行了说明；第二章基本条件（两条）主要对申报创建示范园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提出了要求；第三章申报与创建（五条）重点对申报示范园区创建需提供的材料和创建程序进行了说明；第四章创建工作机制（一条）主要对示范园区创建过程中省市县各部门职责提出了要求；第五章验收与命名（三条）主要对示范园区的验收与命名的程序进行了规范；第六章管理与考核（六条）重点就加强示范园区的日常管理提出了要求；第七章附则（两条）。
二、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》编制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2007年初，原省文化厅制定印发了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》（冀文产字〔2007〕1号），开展了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工作。截至目前，共评选命名了5批147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，为我省的文化企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。近年来，由于我省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迅猛，特别是文化和旅游部门职能的合并，原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》已不能适应指导当前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工作，为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更好的融合发展，产业发展处组织专家对原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的基础上，研究制定了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》及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评选指导标准》。
修订后的《基地管理办法》按照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（2018）》，根据目前最新的文化产业发展态势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重点支持文化与旅游融合、文化与科技融合、文化创意设计等方向，打造河北特色文化产业品牌，培育一批能够带头示范的文化企业。配套制定的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评选指导标准》仅用于指导示范基地认定评选使用。
《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》共分六章二十五条。第一章总则（六条）重点就示范基地的背景、定义、范围、主管部门及评选时间进行了说明；第二章基本条件（一条）主要对申报示范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提出了要求；第三章申报程序（四条）重点对申报程序和申报示范基地需提供的材料进行了说明；第四章评审程序（五条）主要对示范基地的评审程序进行了规范；第五章管理机制（六条）重点就示范基地的日常管理提出了要求；第六章附则（两条）。
